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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
自 2019年 10月 1日起施行，不仅对
停车场管理、机动车停放有相关规
定，对非机动车停放也做了明确要
求，明确了三大类禁止停放非机动
车的区域：（一）机动车车道；（二）人
行道内禁止停放区域、消防通道、盲
道；（三）道路交叉口、铁路道口、人
员密集场所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划定
的禁止停放区域。

其中，依据该条例第四十九条
要求：非机动车停放者违反本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城市
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

警告或者 20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
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城市管理行
政主管部门可以扣留车辆。

韩栓柱介绍：“以前我市针对非
机动车乱停乱放并没有明确罚则和
执法主体，该条例的出台，明确非机
动车的禁止停放区域，比如像机动
车道、消防通道、盲道以及公共场所
划定的禁止停放区域等都是不能
停放的，同时也明确了执法主体，
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对违规
停放者作出责令改正、警告或罚款
等行政处罚，以及扣留车辆的行政
强制措施。”

《郑州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电动自行车乱放最高罚50元或扣车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翠 通讯员 王彦斐 文/图）10月1日起，《郑州市

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10月8日上午9点半，金水区科新路上，金水区
城市综合执法局联合文化路街道办事处，该局直属、特勤、文化路中队30余人集
结，率先开始对不按照标志标线停放的车辆进行劝阻提醒。

新条例的出台，要给一个“适应
期”，金水区执法系统当天的“试水
行动”以非机动车为目标群体，以警
告为主，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
街头宣传。10月 15日以后，将正式
启动扣罚程序。

在科新路农科路东北角，几辆
电动车停放在人行道上，其中一名
车主刚准备离开，金水区城市综合
执法局直属中队中队长韩栓柱对
他说：“同志你好，这里不能停放非
机动车。”韩栓柱一边说一边向对

方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这里
是人行道，你将车辆停放此处会影
响道路通行，同时按照《郑州市停
车场建设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人
行道内禁止停放非机动车，违反条
例相关规定的将处以警告或者 20
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条例 10月 1
日开始实施，今天对你的行为提出
警告，希望你以后要注意，将车辆
规范停放。”

“我在附近上班，以后我会按照
要求停放的。”电动车车主表态。

金水区首对非机动车管理“试水”

三大区域禁停，违者扣罚20至50元

执法人员在清理违停车辆


